
 

 

 

 

 

 

 

善待教師，奈何合約 

2018 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調查報告 

 

 
 

 
 

2018 年 7 月 12 日 

  

立法會 CB(4)1399/17-18(02)號文件



1 

 

善待教師，奈何合約 
2018 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調查報告 

新聞稿 2018 年 7 月 12 日 

 

重點摘要 

1. 教協繼 2015 及 2016 年後，於本年 5-6 月進行第三次大型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調查，共

收集了 2,046 個有效回應。本報告綜合了調查結果以及最新的官方數字作分析，以了解

合約同工的最新情況。 

2. 目前，全港中小學合約教師共 5,800 人，佔全港中小學教師 13%，較去年略有下降。教

協估計，連同副教師及教學助理等，合約教學同工約佔教師總數 17-20%。 

3. 三次調查結果均顯示，合約同工絕大部分都是 35 歲以下的年輕人，擁有高學歷和正規

師訓，但與正規教師同工不同酬，而且合約期短，即使表現優秀，也每每到學年尾才知

道能否續約，流動率極高。教協重申，中小學短期合約職位的泛濫，已形成了教育界的

「結構性剝削」，對教育發展有長遠傷害。 

4. 過去兩年，政府回應了部分訴求，曾推出針對合約教師的措施，包括：(a) 於 2016 年 8

月向學校發出指引，呼籲善待合約教師；(b) 於 2017 年 9 月，新政府上場後改善中小學

班師比，每班增加了 0.1 個常額教師，吸納合約同工。該年度大約有三成合約教師能夠

獲聘為常額教師。調查發現，有部分合約同工的待遇獲得改善，而合約教師佔整體教師

的比率也有輕微下降。然而，由於編制人手仍然不足，學校仍會以短期合約聘請大量教

師及教學助理。假如政府沒有進一步的改善措施，合約同工的困局將仍然無法解開。 

5. 教協認為，要真正做到「善待教師」，惠及學子，當局必須持續改善班師比例至累計 0.3

個常額教師，增加常額教席，吸納合約教師，改善教學環境。此外，有部分學校聘請合

約同工的方式亦有需要調整，以免打擊年輕人對教育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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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中小學合約職位的問題，源於學校的編制人手不足，政府多年來不願增加經常開支改善

編制，傾向以發放一筆過的短期津貼，讓學校以合約方式聘請人手，從而衍生了大量短

期合約職位。早期主要用以聘請教學助理，輔助教學工作，後來則擴展至聘請合約教師，

近年又出現了副教師、助理教師等非正規的低薪教學職位，逐步改變了教師行業的面貌。

這些合約職位，由於不受《資助則例》約束，無論在薪酬待遇、職業穩定、專業發展機

會等方面都受到剝削，但由於常額職位難求，有志投身教育界的年輕人唯有被迫接受這

些合約職位，期望日後有機會成為常額老師。然而，教育界的「合約」職位，比一般職

場上的合約存在更大的不公，受制於僵化的政府政策，這一代的年輕教師即使表現優秀，

而學校又有實際需求，也不保證能夠獲得留任。 

1.2 教協曾於 2015 年 7 月及 2016 年 5 月兩次發表調查報告，揭示了教育界內最底層同工的

生存面貌。教協曾多番警告，當短期合約職位成為常態，形成了「結構性剝削」，將為

教育帶來長遠的傷害。過去兩年，合約教師的問題漸漸受到公眾關注，當局亦有推出一

些針對措施。2016 年 6 月，當局與教協會面時，承諾會跟進合約教師待遇，並於同年 8

月中向學校發出通告，就合約教師權益問題向學校發出指引，呼籲學校善待合約教師。

2017 年的特首選舉，合約教師的問題也成為各候選人的教育政綱重點。林鄭月娥上任後

增加教育經常開支，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改善中小學班師比例，在 2017/18 學年每班增

加 0.1 個常額教師（約 2,200 個教席），是向前踏出了重要一步，然而與教育界期望每班

增加 0.3 仍有一定距離。此外，也增設了常額的中小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

分三年提供約 840 個常額教席。 

1.3 這些新措施，能否為合約同工帶來轉變？我們將透過最新的官方數字，以及本會的調查

數據作分析。繼 2015 及 2016 年後，本會第三次舉行大型調查，於本年 5 至 6 月期間，

以網上問卷收集了 2,046 位老師及教學助理的資料，呈現他們的最新處境。我們將調查

對象分為以下四類作分析：（一）一般負責教學的合約教師；（二）副教師／助理教師；

（三）有負責教學的教學助理；以及（四）不用教學的教學助理。各類數字見下表：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528 756 73 1357 (66.3%)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48 99 5 152 (7.4%)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165 100 31 296 (14.5%)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不不不不須須須須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86 147 8 241 (11.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827 1102 117 2,046  (100.0%) 

各項問題的詳細數字可參見附件。 

2. 合約教師／教學助理最新統計 

2.1 教協長期關注合約教師問題，每年都透過立法會代表向當局查詢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的

數字，以作參考。綜合教育局提供的資料，過去三年公營中小學常額教師及合約教師的

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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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營小學公營小學公營小學公營小學 公營中學公營中學公營中學公營中學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5/16 2016/17 2017/18 

常額教師 17110 17420 18700 19070 18830 19130 

（百分比） (88.0%) (87.5%) (87.9%) (83.7%) (84.1%) (85.6%) 

合約教師* 2330 2480 2580 3720 3570 3220 

（百分比） (12.0%) (12.5%) (12.1%) (16.3%) (15.9%) (14.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9440 19900 21280 22790 22400 22350 

* 包括常額合約教師及非編制合約教師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數字顯示，本年度公營學校合約教師的比例，比去年有輕微下調。小學由 12.5%下降至

12.1%，平均每間有 5 位合約教師；中學由 15.9%下降至 14.4%，平均每間有 7.5 位合約

教師。 

2.2 根據教育局本月提交立法會的文件，約有 1,700 名在 2016/17 學年任職的合約教師，能

夠在 2017/18 學年獲聘用為常額教師，約佔該年度中小學合約教師比例三成。然而，整

體的合約教師數目並沒有相應的減幅，反映學校仍有殷切的人力需求。小學的合約教師

數目更有輕微增長，相信是由於小學人口仍處於短暫的增長期，部分學校（包括臨時學

校）須以有時限合約聘請教師所致。 

2.3 須注意的是，上述數字只包括合約教師，尚未包括為數眾多的助理教師、副教師及教學

助理。教育局將他們歸納為輔助教學人員，多年來都以「校本」為由表示無法提供相關

資料。今年，教育局首次提供了教學助理的數字，是一大進步。然而，教育局提供的數

字，2017/18 學年全港公營學校僅有 850 名教學助理1，平均每間學校不足一名，與教育

界的認知有一定距離，反映當局在收集相關資料上仍可繼續完善。若根據本會估算，平

均每間學校約有 4-5 名教學助理，當中近半須負擔教學工作，以此推算，合約教學同工

約佔教師總數 17-20%。 

3. 合約教師／教學助理的特點 

3.1 受惠於增加 0.1 常額教席，2017/18 年度有較多合約教師能夠轉職常額，然而這只佔整

體合約教師的小部分，同時每年仍有新人加入合約同工的行列，以下我們將分析現時合

約同工的最新情況。 

3.2 年年年年輕輕輕輕：：：：短期合約職位多由年輕人擔任，合約教師年齡中位數為 30-34 歲，副教師/助理

教師及教學助理年齡中位數為 25-29 歲，遠低於全港教師年齡中位數（40 歲）。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4 歲或以下歲或以下歲或以下歲或以下 9.7% 17.1% 29.1% 28.6% 15.3% 

25- 29 歲歲歲歲 39.7% 55.3% 47.0% 41.9% 42.2% 

30-34 歲歲歲歲 29.5% 18.4% 11.8% 13.3% 24.2% 

35- 39 歲歲歲歲 11.1% 3.3% 7.4% 7.5% 9.6% 

40 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 9.9% 5.9% 4.7% 8.7% 8.7% 

                                                      
1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審核 2018-19 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答覆編號 EDB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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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對比上以往的調查，35 歲以上的合約教師比例已持續上升，由 2015 年的 13%

升至今年的 21%。可以預見，當合約教師長期不能進入編制，平均年齡會逐漸上升。一

方面，合約職位成為大多數年輕人的入職點，但另一方面，當他們不再年輕，也未必能

獲得常額職位。 

3.3 高學歷高學歷高學歷高學歷：：：：合約教師超過三分一（35.7%）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副教師、助理教師以及

需要負責教學的教學助理中，亦有近兩成持有碩士學歷（附表 3）。 

3.4 多多多多有有有有正規師訓正規師訓正規師訓正規師訓：：：：師訓資歷方面，絕大部分合約教師（96.0%）都有接受師訓；副教師／

助理教師亦有超過 8 成接受師訓；教學助理方面，雖然設立此職位的原意並非負擔教學

工作，然而實際上卻仍有過半教學助理須分擔教學工作，當中亦有不少擁有師訓資歷。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接受接受接受接受師訓師訓師訓師訓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 96.0% 81.6% 51.0% 36.1% 

*包括已完成及正在修讀師訓課程，詳細分類見附表 4。 

3.5 同工同工同工同工作作作作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待遇待遇待遇待遇：：：：合約職位並無固定的薪級表，即使工作與常額教師無異，待遇卻沒有

保障。根據 2016 年的調查，有三成合約教師薪酬低於常額教師的起薪點；今年的比率

則下降至 13.6%，反映低薪合約教師的比例有所減少。教學助理的薪酬中位數分別只有

僅有 13,000-14,000，不及常額文憑教師起薪點的一半，然而他們當中不乏具備教師資歷，

並負擔實際的教學工作。 

 

3.6 合約合約合約合約期期期期短短短短，，，，續約機會不確定續約機會不確定續約機會不確定續約機會不確定：：：：有九成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的合約期都只有一年，有

2.6-5.3%的合約更不足一年（例如只有 11 個月）。其後能否續約，需要視乎學校資源，

而且往往要到學年尾才能得知。在 5-6 月調查期間，即使已接近學年末，仍有超過三分

一的合約教師及過半的教學助理，未知道下年度的續約機會。不足一半受訪者獲校方表

示將會續約，而能夠有機會轉聘為常額老師的，則有 5.6%。（附表 11） 

 

 

 

「官校合約(TEMP)問題必須及早解決，每年七月中才獲知續約與否(還要

重新面試和簽新約)，不少人每年七月無限輪迴，十多年 TEMP，學生更是

受害！」（一位官立中學合約老師） 

「學校對於合約教師的續約準則不在表現，只視乎有多少津貼，犧牲教學

質素，亦嚴重影響合約教師士氣。」（一位合約老師） 

「如果助理教師沒有晉升機會，就不要有這個位置好了。同樣資歷，只是

沒有資金聘請為教師，其實很不公平。」（一位中學助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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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流動率高流動率高流動率高流動率高：：：：由於職位不受保障，每當學校沒有經費（例如政府發放的臨時津貼終止），

首先被開刀的都是合約教師。過去兩年，有超過四成的合約教師及副教師／助理教師曾

經轉校，教學助理（須教學）的轉校比率亦超過三分之一（見下表）。值得留意的是，副

教師／助理教師的流動率高於其他職級，反映此職位的臨時和非正規特性。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一年內曾轉校一年內曾轉校一年內曾轉校一年內曾轉校* 34.3% 31.4% 18.3% 22.4% 

兩年內曾轉校兩年內曾轉校兩年內曾轉校兩年內曾轉校* 46.7% 51.3% 35.3% 27.3% 

*只計算年資超過一年者 

3.8 轉任常額轉任常額轉任常額轉任常額無期無期無期無期：：：：調查發現，有 36.0%的合約教師年資超過 7 年，與 2016 年調查（30.4%）

相比有顯著增加。更有超過一成合約教師入職超過 10 年。  

 

3.9 工時長工時長工時長工時長，，，，工作蕪雜工作蕪雜工作蕪雜工作蕪雜：香港教師普遍工時長、雜務多，對合約教師而言，由於地位低微，

他們在工作分配上往往沒有議價能力，因此工作性質往往更為蕪雜。調查顯示，超過一

半（53.0%）合約教師每周工作 55 小時以上，有一成更超過 70 小時。（附表 12） 

 

  

3.10 對教育界失望對教育界失望對教育界失望對教育界失望：：：：當問到是否有意離開教育界，近三分一合約同工表示有。教學助理 (不

教學) 的比率更高達一半左右：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有意離開教育界有意離開教育界有意離開教育界有意離開教育界 31.0% 34.9% 33.4% 47.7% 

「身為教學助理，人工只有一萬多，校方卻沒有因應教學助理人工的比例

來分配工作。基本上，教學助理的工作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校長這天找你

寫新聞稿，科主任叫你趕出測驗卷，活動主任同一天叫你籌劃活動……每

天的工作都要帶回家繼續趕工，讓生活和工作完全失去平衡。校方也經常

利用新教師渴求上位的心態，不斷增加教學助理的工作量，實在令人感到

可悲！」（一位教學助理） 

 

「以合約形式『續命』，每年徘徊於『續約』與『轉職』邊緣的境況，根

本已成行內常態。合約制剝奪教師的工作前景之餘，亦迫使各同工無奈接

受不合理的工作條件與待遇。教學助理矮化了教師的專業資格，而合約制

則使教師成為學校的傀儡。」（一位曾在不同學校任職超過十年的合約老

師，現為教學助理） 

「學校長期聘用合約教師也應受監察，好像我已在該校任教 8年，已是

科主任，有一定工作能力，但仍是合約教師。」（一位合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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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反映不少合約同工對前景感到意興闌珊。至於最不滿意的原因，合約教師最不滿的

是以合約方式聘用（75.6%），副教師／助理教師和教學助理則最不滿工資過低。（附表 14） 

 

 

4. 新措施的成效與不足 

4.1 如前所述，過去兩年政府曾推出針對合約教師的措施。2016 年 8 月，教育局向學校發出

指引，呼籲學校善待合約教師，包括不應聘用輔助人員（副教師或教學助理）擔任教學

工作、應給予教師合理的薪酬和假期、應盡可能以全學年聘請、盡量訂定較長的合約年

期、給予提供機會有序地讓合適的合約教師聘任為正規教師等。從今次調查所見，有部

分合約同工的待遇獲得改善。例如在薪酬方面，低薪合約教師的比例有所減少。然而，

以副教師、助理教師及教學助理等名目聘用教學人員的情況仍然普遍。在合約期方面，

絕大部分同工仍然只得一年合約，於是年復一年都要為續約擔憂，難免影響教學。  

4.2 去年新政府上台後增加 0.1 班師比例，有部分合約教師能因此進入編制，也紓緩了中學

在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下，須縮減常額教師的裁員和調職壓力。然而，政府今年沒有

再提及增加班師比例，假若中小學班師比例的改善步伐就此停滯，不但現時的合約同工

難以進入編制，在中學方面，部分已經進入編制的教師，未來也可能因為學校縮減編制

而再度成為合約教師。 

 

4.3 此外，教育局委任的「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即將就教席全面學位化的問題展開諮

詢。「文憑教師」與「學位教師」的待遇不公，是教育界另一個久未解決的問題，現有

望得到理順。然而，在編制教席邁向全面學位化的同時，編制之外的合約教師面對更大

的不公，更需要當局正視。 

5. 短期合約，難言善待 ––– 合約化的傷害 

5.1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表示，「如何善待老師，希望為香港的老師開創更佳教學環境，將

會是本屆特區政府的一個工作目標。」然而，當合約職位泛濫，編制職位不足，短期合

約教師、副教師／助理教師和教學助理已成為了年輕畢業生普遍的入職點，教育界的「結

構性剝削」已經形成。於是，本應是最有活力和熱誠，也具備良好專業訓練的新教師，

將會長時間在不確定中浮沉，在「食物鏈」的最底層掙扎，磨蝕心志。 

「本人及部份合約教師，原受惠於林鄭新政策，終在 17/18 學年獲得常額

教席。豈料上月 EDB 派員通知校長，因本校（足 24 班）未完成還位，

需退回 2.4 作對沖。故我們空歡喜一年，18/19 學年將失去常額教席及

PFund，之後校方只能勉強以 funding 合約方式聘用我們，長遠情況未

明！」（一位中學合約老師） 

「對教育行業感到失望，學校本應是以人為本的地方，但竟以各種手段對

人進行剝削。」（一位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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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破壞破壞破壞破壞穩定的穩定的穩定的穩定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危害教育質素危害教育質素危害教育質素危害教育質素：：：：互信和融洽的師生關係，對提昇教學至關重要。

可是，當合約教師需要不斷轉校，辛苦建立的師生關係也會隨之流失，教師亦無法陪伴

學生成長，長期跟進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亦令他們無法專注教學和照顧學生，是教

育質素的一大隱憂。 

5.3 打擊教師專業前景打擊教師專業前景打擊教師專業前景打擊教師專業前景，，，，未來青黃不接未來青黃不接未來青黃不接未來青黃不接：：：：當社會一方面投放大量資源培育未來教師，另一方

面卻任由短期合約泛濫，令畢業生疲於不斷找工作，最後在意興闌珊中離開教育界，是

巨大的人才浪費。教師不再是可以讓年輕人追求穩定發展的事業，對教育專業是致命打

擊。長此下去，教師專業將出現青黃不接，整體的教育質素難免受到衝擊。 

6. 建議 

6.1 年輕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總數經過多年的增長，已經達到總教師人數 17-20%之多，顯示

他們並非短期工作，是教育界的長期需要。同時，年輕合約教師學歷高，受訓比例高，

應該視作教師隊伍的新力軍。但事實上，他們工時長，職業極不穩定，同工不同酬，目

前的情況絕不合理。教協認為，改變年輕教師的處境，改善教育生態，是政府不可推卸

的責任。政府須盡快制訂以下五項短期和長遠措施，解決目前的困境：: 

6.2 治本措施治本措施治本措施治本措施：：：：持續改善持續改善持續改善持續改善班師比例班師比例班師比例班師比例，，，，增加常額職位增加常額職位增加常額職位增加常額職位：：：：當局必須持續改善中小學編制，班師比

例應累計增加 0.3，增加常額職位，吸納優秀年輕教師。此舉不單是為了解決合約教師

問題，更根本在於合理地攤分教師的工作量，以提高教育質素。同時，只有這樣才有可

能根治合約教師問題，令教師重新成為有前景的行業，真正做到「善待教師」，香港的

教育發展才會有希望。 

6.3 短期措施短期措施短期措施短期措施：：：：穩定穩定穩定穩定學校環境學校環境學校環境學校環境，，，，凍結縮減編制凍結縮減編制凍結縮減編制凍結縮減編制 

在治標的短期措施方面，政府應致力穩定中小學環境，遏止因人口下降導致教師流失。

如中小學在 2018/19 學年，因各種原因須縮減常額教師編制（如中學的自願優化班級結

構計劃、收生不足而縮班等），教育局應凍結縮減編制，直至班師比例改善為止。 

6.4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短期津貼短期津貼短期津貼短期津貼，，，，轉為常額撥款轉為常額撥款轉為常額撥款轉為常額撥款 

當局應檢討運用短期津貼造成的弊端，一些有利提升教學的津貼，應盡量轉為常額撥款，

讓學校可以作長遠規劃，安心聘用教學人員，也為受聘教師提供長遠的專業發展機會。 

6.5 完善數據收集完善數據收集完善數據收集完善數據收集：：：：學校目前聘用了數以千計的合約輔助教學人員，職位名目繁多，當中不

少也肩負教學工作。當局宜有系統地收集相關資料，以掌握學校的實際人力需求，以及

合約同工的待遇情況。 

6.6 學校應珍惜學校應珍惜學校應珍惜學校應珍惜、、、、善待年輕教師善待年輕教師善待年輕教師善待年輕教師：：：：除了改善政府政策外，我們亦呼籲各學校遵從教育局的指

引，做良心僱主，善待年輕教師。不少學校都關心年輕教師，設法挽留出色的人才，然

而有部分學校聘用合約同工的方式亦有需要調整，例如不應以短期合約代替正規教師的

試用期，以免打擊年輕人對教育的熱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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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詳細調查數據  調查日期：2018 年 5-6 月；有效數目：2,046 人 

1. 學校分類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528 756 73 1357 (66.3%)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48 99 5 152 (7.4%)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165 100 31 296 (14.5%)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不不不不須須須須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86 147 8 241 (11.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827 1102 117 2,046  (100.0%) 

2. 年齡分布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4 歲或以下歲或以下歲或以下歲或以下 9.7% 17.1% 29.1% 28.6% 15.3% 

25- 29 歲歲歲歲 39.7% 55.3% 47.0% 41.9% 42.2% 

30-34 歲歲歲歲 29.5% 18.4% 11.8% 13.3% 24.2% 

35- 39 歲歲歲歲 11.1% 3.3% 7.4% 7.5% 9.6% 

40 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歲或以上 9.9% 5.9% 4.7% 8.7% 8.7%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約八成合約教師在 35 歲以下，但 35 歲以上的比率有輕微上升。（按：全港中小學教師

年齡中位數為 40 歲） 

3. 學歷分布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學士以下學士以下學士以下學士以下 0.1% 2.6% 17.6% 24.1% 

學士學士學士學士 64.2% 73.0% 68.6% 65.1% 

碩士或以上碩士或以上碩士或以上碩士或以上 35.7% 24.3% 13.9% 10.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4. 有否接受師訓課程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有有有有，，，，已完成師訓課程已完成師訓課程已完成師訓課程已完成師訓課程 90.2% 48.7% 16.9% 16.2% 

正在正在正在正在修讀修讀修讀修讀  5.8% 32.9% 34.1% 19.9%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4.0% 18.4% 49.0% 63.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9 

 

5. 薪酬水平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中位數中位數中位數中位數 29-30K 16-17K 13-14K 13-14K 

低於文憑教師起薪點的人數低於文憑教師起薪點的人數低於文憑教師起薪點的人數低於文憑教師起薪點的人數 13.6% 99.3% 100.0% 100.0% 

低於文憑教師起薪點的低於文憑教師起薪點的低於文憑教師起薪點的低於文憑教師起薪點的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2016 年年年年) 

30.1% 98.0% 100.0% 100.0% 

 對比兩年前，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的薪酬中位數上升約一千元。 

 2016 年，有超過三成合約教師薪酬低於常額教師起薪點。今年比率降至 13.6%，反映

低薪的合約教師有顯著減少。 

6. 在現職學校第幾年？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1 年年年年 45.2% 46.7% 42.2% 47.3% 

2 年年年年 15.9% 28.3% 27.4% 18.7% 

3-4 年年年年 19.5% 18.4% 19.6% 17.8% 

5-6 年年年年 6.9% 3.9% 6.1% 8.3% 

7 年或以上年或以上年或以上年或以上 12.5% 2.6% 4.7% 7.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新入職或轉職的合約教師比率有顯著增加（2016 年為 32.0%）。同時，任職 7 年以上

的比率亦上升（2016 年為 8.6%），顯示有相當數量的合約教師任職多年仍無法進入編

制。 

7. 在學校（包括現職學校）任職總共多少年？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1 年年年年 17.2% 22.4% 29.7% 33.2% 

2 年年年年 11.2% 26.3% 24.3% 21.2% 

3-4 年年年年 22.8% 28.9% 26.4% 21.6% 

5-6 年年年年 12.9% 9.9% 6.1% 6.2% 

7-10 年年年年 23.2% 5.9% 7.8% 9.5% 

11-15 年年年年 7.7% 3.9% 3.4% 6.6% 

15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5.1% 2.6% 2.4% 1.7%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有超過三分一合約教師在不同學校任職超過七年仍無法進入編制。超過一成更任職十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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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共曾在多少間學校任職 

只計算年資超過一年的受訪者（1611 名）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1 間間間間 27.7% 43.2% 52.9% 49.7% 

2 間間間間 32.7% 32.2% 27.9% 29.8% 

3-4 間間間間 27.1% 20.3% 13.9% 13.0% 

5-6 間間間間 8.5% 3.4% 5.3% 3.1% 

7 間或以上間或以上間或以上間或以上 4.0% 0.8% 0.0% 4.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9. 轉校率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一年內曾轉校一年內曾轉校一年內曾轉校一年內曾轉校* 34.3% 31.4% 18.3% 22.4% 

兩年內曾轉校兩年內曾轉校兩年內曾轉校兩年內曾轉校
#
 46.7% 51.3% 35.3% 27.3% 

* 只計算年資超過 1 年的受訪者（1611 名） 

# 只計算年資超過 2 年的受訪者（1296 名） 

 

 去年合約教師的流動率有顯著上升（2016 年為 23.2%）。教學助理的流動率則差別不

大。 

10. 現時的合約期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1 年年年年 2.6% 7.9% 4.5% 8.3% 

1 年年年年 89.8% 90.8% 93.7% 90.0% 

2 年年年年 6.6% 1.3% 1.4% 1.7% 

3 年或以上年或以上年或以上年或以上 1.0% 0.0% 0.3% 0.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絕大部分合約也是為期一年。兩年期的合約教師比率有輕微上升（2016 年僅有 2.3%）。

但與此同時，不足一年的合約比率也有上升（特別是副教師／助理教師類別），可能由

於部分學校未有提供一整年的合約，或由於有同工於學年中途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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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學年續約機會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校方並無表示校方並無表示校方並無表示校方並無表示／／／／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 36.8% 40.1% 44.9% 51.0% 

校方已表明將會校方已表明將會校方已表明將會校方已表明將會／／／／很有可能續約很有可能續約很有可能續約很有可能續約 42.6% 48.0% 44.6% 41.1% 

校方已表明將會校方已表明將會校方已表明將會校方已表明將會／／／／很有可能不再續約很有可能不再續約很有可能不再續約很有可能不再續約 13.4% 8.6% 6.1% 3.7% 

校方已表明將會校方已表明將會校方已表明將會校方已表明將會／／／／很有可能轉為常額老師很有可能轉為常額老師很有可能轉為常額老師很有可能轉為常額老師 5.6% 2.6% 1.7% 0.8% 

其他情況其他情況其他情況其他情況 1.5% 0.7% 2.7% 3.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調查期間（5-6 月）已近學期尾，但仍超過三分一的合約教師及近半教學助理未知道下

學年能否續約。 

12. 每週工作時數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4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2.3% 1.3% 2.4% 1.2% 

40 - 4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6.0% 20.4% 27.0% 32.4% 

45 - 49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15.7% 32.9% 44.9% 47.3% 

50 - 5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22.9% 23.7% 15.5% 14.9% 

55 - 59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17.5% 11.2% 5.7% 2.9% 

60 - 6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14.8% 4.6% 1.0% 0.8% 

65 - 69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8.2% 2.0% 0.7% 0.0% 

70 小時或以上小時或以上小時或以上小時或以上 12.5% 3.9% 2.7% 0.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合約教師每周工時中位數為 55-59 小時（與 2016 年調查相若）。 

13. 對工作環境是否滿意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很不滿意很不滿意很不滿意很不滿意 14.2% 10.5% 14.5% 11.2% 

不滿意不滿意不滿意不滿意 34.4% 36.2% 36.5% 35.3% 

滿意滿意滿意滿意 38.1% 36.8% 39.2% 42.3% 

很滿意很滿意很滿意很滿意 6.2% 3.9% 3.4% 3.7% 

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 7.1% 12.5% 6.4% 7.5%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約有一半合約同工對工作環境表示不滿意或很不滿意，比率較 2016 年調查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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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不滿意的地方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以合約方式聘用以合約方式聘用以合約方式聘用以合約方式聘用 75.6% 44.7% 43.6% 36.8% 

工資過低工資過低工資過低工資過低 18.8% 68.4% 71.8% 75.3% 

工時過長工時過長工時過長工時過長 39.5% 30.3% 30.3% 34.5% 

工工工工作量太多作量太多作量太多作量太多 47.8% 44.1% 31.1% 41.2% 

 大部分合約教師最不滿意的是合約形式聘用，而副教師／助理教師及教學助理則最不滿

工資過低。此外，相比 2016 年，表示不滿「工時過長」及「工作量太多」的合約教師

及教學助理也有上升。 

15. 整體⽽言，對比上⼀學年，覺得工作環境及待遇有沒有改善*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有改善有改善有改善有改善 24.4% 29.5% 18.9% 16.0% 

更差更差更差更差 23.8% 19.6% 25.2% 24.3%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51.8% 50.9% 55.9% 59.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本年新增題目）。 

16. 過去⼀年，校內合約教師／教學助理總⼈數變化*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有增加有增加有增加有增加 44.7% 28.9% 44.7% 36.2% 

沒有變化沒有變化沒有變化沒有變化 21.8% 25.6% 17.5% 23.6% 

有減少有減少有減少有減少 8.9% 18.8% 18.4% 14.8% 

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 24.5% 26.6% 19.3% 25.4% 

 （*本年新增題目）超過三分一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校內有合約同工數目有增加，其中

小學及特殊學校比中學為高。 

17. 過去⼀年，校內有沒有合約同工能夠轉職為常額教師？*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有有有有 39.7% 35.6% 51.1% 38.1%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40.3% 45.7% 33.7% 42.9% 

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 20.0% 18.7% 15.2% 19.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本年新增題目）約四成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校內有合約同工能夠轉職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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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過去⼀年，校內有沒有合約同工離職？*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特殊學校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有有有有（（（（該職位已有新人填補該職位已有新人填補該職位已有新人填補該職位已有新人填補）））） 74.9% 70.5% 71.7% 72.3% 

有有有有（（（（該職位沒有填補該職位沒有填補該職位沒有填補該職位沒有填補）））） 11.1% 16.7% 21.7% 14.9%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7.9% 6.3% 2.2% 6.6% 

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 6.1% 6.5% 4.3% 6.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本年新增題目）。 

是否有打算離開教育界，投身其他行業 

 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合約教師  

 

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副教師／／／／ 

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助理教師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不不不不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須教學) 

是是是是 31.0% 34.9% 33.4% 47.7% 

否否否否 69.0% 65.1% 66.6% 52.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教學助理（不須教學）有意離開教育界的比率有所上升（2016 年比率為 40.6%）。其他

三個組別則有輕微下降，但仍超過三成。 

 

 




